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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主管部门：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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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主要职能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是在辖区内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国家审判机关。
    主要职能包括：
    1.审理法律规定由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管辖的刑事、民事等案件。
    2.依法行使司法执行权和司法决定权。
    3.针对案件审理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司法建议。
    4.按照权限管理本院的法官、法官助理、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警察及司法行政人员；负责本院思想政治、教育培训和监察工作；管理
本院经费和物资装备。
    5.协同有关部门做好法制宣传工作，教育公民自觉遵守宪法、法律和社会公德。
    6.承办应由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负责的其他事项。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机构设置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部门预算是包括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本部的综合收支计划。
    本部门中，行政单位1家，具体包括：

    1、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本部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政府
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五）基本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包
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部分。
   （六）项目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完成行政工作任务、事业发展目标或政府发展战略、特定目标，在基本支
出之外编制的年度支出计划。
   （七）“三公”经费：是与市级财政有经费领拨关系的部门及其下属预算单位使用市级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主要安排机关及下属预算单位人员的国际合作交流、重大项目洽谈、境外培训研修等
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主要安排全国性专业会议、国家重大政策调研、
专项检查以及外事团组接待交流等执行公务或开展业务所需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主要安排编制内公务
车辆的报废更新，以及用于安排市内因公出差、公务文件交换、日常工作开展等所需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
出。
   （八）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2022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2022年，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收入预算16,943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6,943万元，比2021年预算增加2,376万元；事业收入
0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
    支出预算16,943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预算16,943万元，比2021年预算增加2,376万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一般公共预算拨
款支出预算16,943万元，比2021年预算增加2,376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预算为0，比2021年预算持平；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预
算为0，比2021年预算持平。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调整。
    财政拨款支出主要内容如下：
     1.“公共安全支出”科目13,597万元，主要用于行政单位的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和人民法院对刑事、民事、涉外等案件
审判活动及案件执行活动等项目支出。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科目854万元，主要用于缴纳行政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等支出。
     3.“卫生健康支出”科目486万元，主要用于缴纳行政单位在职人员医疗保险等支出。
     4.“住房保障支出”科目2,007万元，主要用于缴纳行政单位住房公积金等住房改革支出。



单位：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169,430,000 一、公共安全支出 135,966,780

1.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169,430,000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540,420

2. 政府性基金 三、卫生健康支出 4,856,000

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四、住房保障支出 20,066,800

二、事业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四、其他收入

收入总计 169,430,000 支出总计 169,430,000

2022年部门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4 公共安全支出 135,966,780 135,966,780

204 05 法院 135,966,780 135,966,780

204 05 01 行政运行 105,278,200 105,278,200

204 05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5,142,003 15,142,003

204 05 04 案件审判 13,246,577 13,246,577

204 05 05 案件执行 500,000 500,000

204 05 06 “两庭”建设 1,800,000 1,80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540,420 8,540,42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8,211,520 8,211,52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285,120 285,12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5,150,000 5,150,000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750,000 2,750,000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2022年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6,400 26,400

208 08 抚恤 328,900 328,900

208 08 01 死亡抚恤 328,900 328,9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4,856,000 4,856,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4,850,000 4,850,00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4,850,000 4,850,000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6,000 6,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6,000 6,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0,066,800 20,066,800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20,066,800 20,066,80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8,800,000 8,800,000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1,266,800 11,266,800

169,430,000 169,430,000合计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4 公共安全支出 135,966,780 104,853,200 31,113,580

204 05 法院 135,966,780 104,853,200 31,113,580

204 05 01 行政运行 105,278,200 104,853,200 425,000

204 05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5,142,003 15,142,003

204 05 04 案件审判 13,246,577 13,246,577

204 05 05 案件执行 500,000 500,000

204 05 06 “两庭”建设 1,800,000 1,80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540,420 7,900,000 640,42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8,211,520 7,900,000 311,52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285,120 285,12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5,150,000 5,150,000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750,000 2,750,000

2022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6,400 26,400

208 08 抚恤 328,900 328,900

208 08 01 死亡抚恤 328,900 328,9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4,856,000 4,850,000 6,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4,850,000 4,850,00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4,850,000 4,850,000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6,000 6,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6,000 6,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0,066,800 20,066,800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20,066,800 20,066,80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8,800,000 8,800,000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1,266,800 11,266,800

169,430,000 137,670,000 31,760,000合计



单位：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一、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169,430,000 一、公共安全支出 135,966,780 135,966,780

二、 政府性基金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540,420 8,540,420

三、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三、卫生健康支出 4,856,000 4,856,000

四、住房保障支出 20,066,800 20,066,800

收入总计 169,430,000 支出总计 169,430,000 169,430,000

2022年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4 公共安全支出 135,966,780 104,853,200 31,113,580

204 05 法院 135,966,780 104,853,200 31,113,580

204 05 01 行政运行 105,278,200 104,853,200 425,000

204 05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5,142,003 15,142,003

204 05 04 案件审判 13,246,577 13,246,577

204 05 05 案件执行 500,000 500,000

204 05 06 “两庭”建设 1,800,000 1,80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540,420 7,900,000 640,42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8,211,520 7,900,000 311,52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285,120 285,12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5,150,000 5,150,000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750,000 2,750,000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6,400 26,400

2022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8 08 抚恤 328,900 328,900

208 08 01 死亡抚恤 328,900 328,9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4,856,000 4,850,000 6,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4,850,000 4,850,00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4,850,000 4,850,000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6,000 6,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6,000 6,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0,066,800 20,066,800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20,066,800 20,066,80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8,800,000 8,800,000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1,266,800 11,266,800

169,430,000 137,670,000 31,760,000合计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22年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项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合计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22年部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项目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合计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11,629,982 111,629,982

301 01 基本工资 11,388,168 11,388,168

301 02 津贴补贴 77,054,200 77,054,200

301 03 奖金 949,014 949,014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5,150,000 5,150,000

301 09 职业年金缴费 2,750,000 2,750,000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3,650,000 3,650,000

301 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1,200,000 1,200,000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5,000 55,000

301 13 住房公积金 8,800,000 8,800,000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633,600 633,60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6,031,268 26,031,268

302 01 办公费 4,338,000 4,338,000

2022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部门预算经济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
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302 02 印刷费 31,250 31,250

302 05 水费 84,000 84,000

302 06 电费 1,350,000 1,350,000

302 07 邮电费 1,000,000 1,000,000

302 09 物业管理费 10,027,782 10,027,782

302 11 差旅费 20,000 20,000

302 13 维修（护）费 996,000 996,000

302 14 租赁费 1,171,088 1,171,088

302 15 会议费 20,000 20,000

302 16 培训费 120,000 120,00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60,000 60,000

302 25 专用燃料费 50,000 50,000

302 26 劳务费 50,000 50,000

302 28 工会经费 1,787,828 1,787,828

302 29 福利费 1,097,280 1,097,28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435,000 1,435,0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2,393,040 2,393,040

310 资本性支出 8,750 8,750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8,750 8,750

137,670,000 111,629,982 26,040,018合计



单位:万元

小计 购置费 运行费

185.50 6.00 179.50 36.00 143.50 2,604.00

部门“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2022年“三公”经费预算数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2022年机关运行经
费预算数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2022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2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185.50万元，比2021年预算减少18.00万元。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已纳入高院统一管理统筹，2022年无预算，比2021年预算持平。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79.50万元，比2021年预算减少18.00万元，主要原因是比2021年减少一辆一般执法执勤车购置更新。其
中：公务用车购置费36.00万元，比2021年预算减少18.00万元，主要原因是比2021年减少一辆一般执法执勤车购置更新；公务用车运行费
143.50万元，比2021年预算持平。
   （三）公务接待费6.00万元，比2021年预算持平。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2022年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部门）下属1家机关单位财政拨款的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2,604.00万元。
三、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2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2,309.49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65.36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173.38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1,800.75万元。2022年本部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政府采购项目预算金额624.51万元，其中，预留给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政府采购项目预算为
385.39万元。
四、预算绩效情况
    按照本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本部门1个预算单位开展了2022年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编报工作，编报绩效目标的项目8个，涉
及项目预算资金3068.86万元。
五、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1年8月31日，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部门）共有车辆41辆，其中：执法执勤用车24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17辆；单价100
万元（含）以上设备（不含车辆）1台（套）。
     2022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2辆，其中：执法执勤用车2辆；部门预算未安排购置单价100万元（含）以上设备（不含车辆）。



审判执行业务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审判执行业务费是法院业务费的重要来源，保障了因案件数量逐年增长而产生的大量执行办案业务经费，包含诉讼材料等法律文书的印
刷费、速递费、调查案件差旅费、人民陪审员及诉前调解经费、申诉来访人员路费补助、法庭日常维护费、诉讼档案的扫描维护、法制宣
传费等，能对我院本辖区的刑事、民商事等各类案件的审理程序及执行程序提供经费保障，确保每一个案件在整个司法流程中公正、公开
、透明，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二、立项依据
 1、法发（2012）11号  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档案局关于印发《人民法院档案工作规定》的通知
2、法（2013）283号  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档案局关于印发《人民法院诉讼档案管理办法》和《人民法院电子诉讼档案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
3、法办（2015）161号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推进人民法院档案数字化工作的通知
4、法（2018）21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电子卷宗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工作的通知
5、最高人民法院明传  关于在部分法院开展电子档案为主、纸质档案为辅的案件归档方式试点的通知
6、国家档案局《机关档案管理规定》
7、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
8、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
9、沪高法（2005）116号 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本市人民陪审员在执行职务期间所享受的各项补贴标准的通知
10、法发（2019）12号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人民陪审员培训、考核、奖惩工作办法》
11、财政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的意见》
12、沪财行（2014）9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市级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13、上海市信访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信访稳控劝返工作人员工作经费管理的通知》
14、财行（2007）352号 财政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中央补助人民法院办案专款管理办法》的通知
15、沪高法（2003）47号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上海市人民法院业务费支出“目”、“节”、“分节”级科目》的通知》
16、关于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的实施细则
17、法释（2004）13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
18、奉司（2018）29号 关于本区人民调解案件补贴管理的指导意见
19、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实施办法
 三、实施主体
实施主体为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四、实施方案
1、法律文书速递费：配备了一只业务过硬、政治觉悟高的送达中队，与邮政机构签订送达协议并设置驻点办公室，集中处理，明确资费
、送达时间，提高了送达质效。
2、法律文书印刷费：采取集中+分散方式，以集中为主、分散为辅。即裁判类文书、批量文书等印刷量大的由我院文印中心集中打印；诉
讼活动中产生的过程性文书、格式类文书等印刷量较小的由各业务庭自行打印。相关工作流程纳入“办公信息系统”动态管理，提高纸张
、耗材利用率，避免浪费。
3、信访专项经费：在狠抓依法审判执行第一要务的同时，紧绷涉诉信访维稳弦，坚持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进一步畅通信访
渠道，妥善化解涉诉信访案件，扎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活动。现在我院前往北京常规维稳6个月，节点维稳2-4次，南京维稳3个月，
每个月1-2人。
4、诉讼保全差旅费：执行局赴外地执行工作分为诉讼保全执行和执行民商事等各类案件。财产保全案件有执行局保全组负责，保全组共
四名同志，每年办理保全执行案件2500余件。经测算，每年有约10%左右的案件涉外地当事人，除部分保全财产明确的案件通过委托执行
外，其他案件仍需要赴外地执行。经测算，每一名承办人每月有2件保全案件需赴外地执行，一年约100件。执行局有五个民商事案件执行
组，每个组有四名同志办理案件，每年办理各类执行案件8000件。经测算，平均每一名承办人每两月有1个执行案件需要赴外地执行，一
年共有120件案件需到外地执行。
5、业务劳务费：人民陪审员制度对于加强公民与司法机关沟通联系，增强群众参与审判力度、提高审判透明度、强化审判监督具有十分
积极的作用，在树立司法权威、增强社会效果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实施调审分离，建立合理的诉前调解机制，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提
高工作效率，即使调解不成也为审判奠定了基础。目前我院人民陪审员300名，人民调解员5名。
6、法制宣传费：宣传法院工作、传播法治文明是我院的工作职责。通过印刷各类法律书籍、邀请新闻媒体采访报道相关案件发表各类宣
传报道、积极开展“法律六进”活动，深入乡村、社区、学校、企业等进行普法宣传等方式，落实和推进宣传党的理论、介绍法院建设、
交流办案经验、研讨法律问题，树立法院形象，帮助社会各界认识法院、了解法院、支持法院。
7、电子卷宗整理扫描及诉讼档案寄存经费：2008年开展诉讼档案数字化工作至今，实际运行效果方便、快捷、高效。开展以电子卷宗为
核心的诉讼档案“混合单套制”归档改革，将案卷从立案阶段、庭审阶段及归档前产生的材料进行及时性的数字化处理。主要包括完成常
规新增档案的数字化、开展历史声像档案抢救整理以及基建档案、实物档案、各类待鉴定档案的专业整理服务、文书档案辅助整理、永久
及保密性案卷的档案级光盘转刻录、档案消毒等。
8、业务用房电费：用于新城法庭、奉城法庭、柘林法庭、诉讼调解服务中心每月用电费用。
 五、实施周期
 根据往年的执行情况，政采项目按照项目实施计划进度推进，其他按照项目的执行时间，逐月推进资金的使用，资金执行率3月底达到
25%，6月底达到50%，9月底达到75%，11月底前基本执行完毕。
 六、年度预算安排
1、法律文书速递费：预算安排金额309万元
2、法律文书印刷费：预算安排金额108.48万元
3、信访专项经费：预算安排金额25万元
4、诉讼保全差旅费：预算安排金额60万元
5、业务劳务费：预算安排金额68万元
6、法制宣传费：预算安排金额98.34万元
7、电子卷宗整理扫描及诉讼档案寄存经费：预算安排金额305.74万元
8、业务用房电费：预算安排金额22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一、项目概述
 审判执行业务费是法院业务费的重要来源，保障了因案件数量逐年增长而产生的大量执行办案业务经费，包含诉讼材料等法律文书的印
刷费、速递费、调查案件差旅费、人民陪审员及诉前调解经费、申诉来访人员路费补助、法庭日常维护费、诉讼档案的扫描维护、法制宣
传费等，能对我院本辖区的刑事、民商事等各类案件的审理程序及执行程序提供经费保障，确保每一个案件在整个司法流程中公正、公开
、透明，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二、立项依据
 1、法发（2012）11号  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档案局关于印发《人民法院档案工作规定》的通知
2、法（2013）283号  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档案局关于印发《人民法院诉讼档案管理办法》和《人民法院电子诉讼档案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
3、法办（2015）161号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推进人民法院档案数字化工作的通知
4、法（2018）21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电子卷宗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工作的通知
5、最高人民法院明传  关于在部分法院开展电子档案为主、纸质档案为辅的案件归档方式试点的通知
6、国家档案局《机关档案管理规定》
7、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
8、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
9、沪高法（2005）116号 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本市人民陪审员在执行职务期间所享受的各项补贴标准的通知
10、法发（2019）12号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人民陪审员培训、考核、奖惩工作办法》
11、财政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的意见》
12、沪财行（2014）9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市级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13、上海市信访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信访稳控劝返工作人员工作经费管理的通知》
14、财行（2007）352号 财政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中央补助人民法院办案专款管理办法》的通知
15、沪高法（2003）47号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上海市人民法院业务费支出“目”、“节”、“分节”级科目》的通知》
16、关于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的实施细则
17、法释（2004）13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
18、奉司（2018）29号 关于本区人民调解案件补贴管理的指导意见
19、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实施办法
 三、实施主体
实施主体为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四、实施方案
1、法律文书速递费：配备了一只业务过硬、政治觉悟高的送达中队，与邮政机构签订送达协议并设置驻点办公室，集中处理，明确资费
、送达时间，提高了送达质效。
2、法律文书印刷费：采取集中+分散方式，以集中为主、分散为辅。即裁判类文书、批量文书等印刷量大的由我院文印中心集中打印；诉
讼活动中产生的过程性文书、格式类文书等印刷量较小的由各业务庭自行打印。相关工作流程纳入“办公信息系统”动态管理，提高纸张
、耗材利用率，避免浪费。
3、信访专项经费：在狠抓依法审判执行第一要务的同时，紧绷涉诉信访维稳弦，坚持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进一步畅通信访
渠道，妥善化解涉诉信访案件，扎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活动。现在我院前往北京常规维稳6个月，节点维稳2-4次，南京维稳3个月，
每个月1-2人。
4、诉讼保全差旅费：执行局赴外地执行工作分为诉讼保全执行和执行民商事等各类案件。财产保全案件有执行局保全组负责，保全组共
四名同志，每年办理保全执行案件2500余件。经测算，每年有约10%左右的案件涉外地当事人，除部分保全财产明确的案件通过委托执行
外，其他案件仍需要赴外地执行。经测算，每一名承办人每月有2件保全案件需赴外地执行，一年约100件。执行局有五个民商事案件执行
组，每个组有四名同志办理案件，每年办理各类执行案件8000件。经测算，平均每一名承办人每两月有1个执行案件需要赴外地执行，一
年共有120件案件需到外地执行。
5、业务劳务费：人民陪审员制度对于加强公民与司法机关沟通联系，增强群众参与审判力度、提高审判透明度、强化审判监督具有十分
积极的作用，在树立司法权威、增强社会效果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实施调审分离，建立合理的诉前调解机制，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提
高工作效率，即使调解不成也为审判奠定了基础。目前我院人民陪审员300名，人民调解员5名。
6、法制宣传费：宣传法院工作、传播法治文明是我院的工作职责。通过印刷各类法律书籍、邀请新闻媒体采访报道相关案件发表各类宣
传报道、积极开展“法律六进”活动，深入乡村、社区、学校、企业等进行普法宣传等方式，落实和推进宣传党的理论、介绍法院建设、
交流办案经验、研讨法律问题，树立法院形象，帮助社会各界认识法院、了解法院、支持法院。
7、电子卷宗整理扫描及诉讼档案寄存经费：2008年开展诉讼档案数字化工作至今，实际运行效果方便、快捷、高效。开展以电子卷宗为
核心的诉讼档案“混合单套制”归档改革，将案卷从立案阶段、庭审阶段及归档前产生的材料进行及时性的数字化处理。主要包括完成常
规新增档案的数字化、开展历史声像档案抢救整理以及基建档案、实物档案、各类待鉴定档案的专业整理服务、文书档案辅助整理、永久
及保密性案卷的档案级光盘转刻录、档案消毒等。
8、业务用房电费：用于新城法庭、奉城法庭、柘林法庭、诉讼调解服务中心每月用电费用。
 五、实施周期
 根据往年的执行情况，政采项目按照项目实施计划进度推进，其他按照项目的执行时间，逐月推进资金的使用，资金执行率3月底达到
25%，6月底达到50%，9月底达到75%，11月底前基本执行完毕。
 六、年度预算安排
1、法律文书速递费：预算安排金额309万元
2、法律文书印刷费：预算安排金额108.48万元
3、信访专项经费：预算安排金额25万元
4、诉讼保全差旅费：预算安排金额60万元
5、业务劳务费：预算安排金额68万元
6、法制宣传费：预算安排金额98.34万元
7、电子卷宗整理扫描及诉讼档案寄存经费：预算安排金额305.74万元
8、业务用房电费：预算安排金额22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一、项目概述
 审判执行业务费是法院业务费的重要来源，保障了因案件数量逐年增长而产生的大量执行办案业务经费，包含诉讼材料等法律文书的印
刷费、速递费、调查案件差旅费、人民陪审员及诉前调解经费、申诉来访人员路费补助、法庭日常维护费、诉讼档案的扫描维护、法制宣
传费等，能对我院本辖区的刑事、民商事等各类案件的审理程序及执行程序提供经费保障，确保每一个案件在整个司法流程中公正、公开
、透明，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二、立项依据
 1、法发（2012）11号  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档案局关于印发《人民法院档案工作规定》的通知
2、法（2013）283号  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档案局关于印发《人民法院诉讼档案管理办法》和《人民法院电子诉讼档案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
3、法办（2015）161号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推进人民法院档案数字化工作的通知
4、法（2018）21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电子卷宗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工作的通知
5、最高人民法院明传  关于在部分法院开展电子档案为主、纸质档案为辅的案件归档方式试点的通知
6、国家档案局《机关档案管理规定》
7、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
8、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
9、沪高法（2005）116号 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本市人民陪审员在执行职务期间所享受的各项补贴标准的通知
10、法发（2019）12号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人民陪审员培训、考核、奖惩工作办法》
11、财政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的意见》
12、沪财行（2014）9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市级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13、上海市信访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信访稳控劝返工作人员工作经费管理的通知》
14、财行（2007）352号 财政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中央补助人民法院办案专款管理办法》的通知
15、沪高法（2003）47号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上海市人民法院业务费支出“目”、“节”、“分节”级科目》的通知》
16、关于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的实施细则
17、法释（2004）13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
18、奉司（2018）29号 关于本区人民调解案件补贴管理的指导意见
19、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实施办法
 三、实施主体
实施主体为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四、实施方案
1、法律文书速递费：配备了一只业务过硬、政治觉悟高的送达中队，与邮政机构签订送达协议并设置驻点办公室，集中处理，明确资费
、送达时间，提高了送达质效。
2、法律文书印刷费：采取集中+分散方式，以集中为主、分散为辅。即裁判类文书、批量文书等印刷量大的由我院文印中心集中打印；诉
讼活动中产生的过程性文书、格式类文书等印刷量较小的由各业务庭自行打印。相关工作流程纳入“办公信息系统”动态管理，提高纸张
、耗材利用率，避免浪费。
3、信访专项经费：在狠抓依法审判执行第一要务的同时，紧绷涉诉信访维稳弦，坚持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进一步畅通信访
渠道，妥善化解涉诉信访案件，扎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活动。现在我院前往北京常规维稳6个月，节点维稳2-4次，南京维稳3个月，
每个月1-2人。
4、诉讼保全差旅费：执行局赴外地执行工作分为诉讼保全执行和执行民商事等各类案件。财产保全案件有执行局保全组负责，保全组共
四名同志，每年办理保全执行案件2500余件。经测算，每年有约10%左右的案件涉外地当事人，除部分保全财产明确的案件通过委托执行
外，其他案件仍需要赴外地执行。经测算，每一名承办人每月有2件保全案件需赴外地执行，一年约100件。执行局有五个民商事案件执行
组，每个组有四名同志办理案件，每年办理各类执行案件8000件。经测算，平均每一名承办人每两月有1个执行案件需要赴外地执行，一
年共有120件案件需到外地执行。
5、业务劳务费：人民陪审员制度对于加强公民与司法机关沟通联系，增强群众参与审判力度、提高审判透明度、强化审判监督具有十分
积极的作用，在树立司法权威、增强社会效果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实施调审分离，建立合理的诉前调解机制，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提
高工作效率，即使调解不成也为审判奠定了基础。目前我院人民陪审员300名，人民调解员5名。
6、法制宣传费：宣传法院工作、传播法治文明是我院的工作职责。通过印刷各类法律书籍、邀请新闻媒体采访报道相关案件发表各类宣
传报道、积极开展“法律六进”活动，深入乡村、社区、学校、企业等进行普法宣传等方式，落实和推进宣传党的理论、介绍法院建设、
交流办案经验、研讨法律问题，树立法院形象，帮助社会各界认识法院、了解法院、支持法院。
7、电子卷宗整理扫描及诉讼档案寄存经费：2008年开展诉讼档案数字化工作至今，实际运行效果方便、快捷、高效。开展以电子卷宗为
核心的诉讼档案“混合单套制”归档改革，将案卷从立案阶段、庭审阶段及归档前产生的材料进行及时性的数字化处理。主要包括完成常
规新增档案的数字化、开展历史声像档案抢救整理以及基建档案、实物档案、各类待鉴定档案的专业整理服务、文书档案辅助整理、永久
及保密性案卷的档案级光盘转刻录、档案消毒等。
8、业务用房电费：用于新城法庭、奉城法庭、柘林法庭、诉讼调解服务中心每月用电费用。
 五、实施周期
 根据往年的执行情况，政采项目按照项目实施计划进度推进，其他按照项目的执行时间，逐月推进资金的使用，资金执行率3月底达到
25%，6月底达到50%，9月底达到75%，11月底前基本执行完毕。
 六、年度预算安排
1、法律文书速递费：预算安排金额309万元
2、法律文书印刷费：预算安排金额108.48万元
3、信访专项经费：预算安排金额25万元
4、诉讼保全差旅费：预算安排金额60万元
5、业务劳务费：预算安排金额68万元
6、法制宣传费：预算安排金额98.34万元
7、电子卷宗整理扫描及诉讼档案寄存经费：预算安排金额305.74万元
8、业务用房电费：预算安排金额22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